瓦房店市主城区国有工业（仓储）用地收储补偿涉及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一条  目的及依据

为了加快瓦房店市主城区改造步伐，促进土地收储工作的顺利开展，鼓励主城区老企业升级改造和尽快搬迁，解决国有工业（仓储）用地收储补偿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依据《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5〕38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瓦房店市土地储备实施办法的通知》（瓦政发〔2016〕106号），结合实际收储工作情况，制定本指导意见。
第二条  实施部门

瓦房店市建设用地收储规划交易工作委员会负责土地储备的指导、监督、协调等管理工作；瓦房店市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负责土地储备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三条  补偿方式  

根据用地面积结合用地性质、使用年限、建筑物面积、建筑结构、建筑成新度等因素，实行货币补偿。

第四条  补偿内容和核算标准  

国有工业、仓储用地收储，对被收储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二）房屋、构筑物及定着物（以下简称“土地附着物”）的补偿

1.房屋、构筑物、定着物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

2.被收储人的建筑物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给予补偿。

3.土地收储后被收储人自行拆除土地附着物的，土地附着物的可变现净值为正值时，土地附着物的补偿价格应为扣除可变现净值后的余额；可变现净值为负值时，土地附着物的补偿价格应为补偿价格增加可变现净值的绝对值后的金额。

（三）设施设备的补偿

因收储土地造成被收储人的机器设备需要搬迁或损失的，按下列方式确定补偿额：

1.无法搬迁恢复使用的设备，按土地收储时的设备净值给予补偿。设备净值由评估机构按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率评估确定，评估结果应单独列示设备残值。在确定补偿额时视资产处置方式不同决定最终是否扣除残值。

2.能够搬迁恢复使用的设备，给予搬迁费用补偿。搬迁费用包括拆卸费、搬运费、安装调试费等，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若搬迁过程中会造成额外损耗的，可适当给予搬迁损耗补偿。

（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收储土地造成被收储人的停产停业损失，按下列规定确定补偿额：

1.被收储土地及其地上房屋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应当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1）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2）被收储房屋登记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房）及其配套用房等；

（3）在土地收储时仍在生产经营。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可以选择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确定：

（1）可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

（2）根据经营者近三年缴纳税费额度核定补偿金额；

（3）按照被收储土地上房屋评估价值的8%核定补偿额。

被收储人选择确定一种方式后，不得更改。土地收储时被收储人已经停产停业超过一年以上的，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五）临时安置补偿

因收储土地造成的临时安置补偿。企业（未在本地注册的企业不享受职工临时安置补偿）为职工缴纳社保保险费的，按照签订收储协议日前三个月均在册职工人数（以下简称“在册人数”，不足三个月的不计入）向被收储人一次性支付临时安置补偿，临时安置补偿=瓦房店市上一年度统计局公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标准×12个月×在册人数。企业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临时安置费标准按被收储企业地上房屋评估值的2%/月计算，一次性支付十二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含房租和人员安置补助）。

土地收储时被收储人已经停产停业超过一年以上的，不给予临时安置补偿。

（六）其他依法应给予的补偿。

第五条  补偿系数  

区位补偿系数综合考虑土地所在区位级别及开发利用价值确定，区位补偿系数按照以下区位确定：

	区位
	补偿系数

	东至：万宝村李窑-转角村转角房-转角铁路线-东长春路-师范学校-工业路-向阳街；

南至：地震台-云台村委会-长大铁路-职高北-南外环路-回头河-八高中；

西至：学府街-东安街东-汽校东300米；

北至：秦屯-祝丰街-水厂南路-长大铁路-北环怡景花园北300米。
	0.2

	其他区域
	0


被收储人在收储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收储补偿协议并搬迁完毕的，按照财政局审定收储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价格乘以补偿系数给予奖励。

第六条  本意见引用的标准文件有修订、修改的，执行新规定。

第七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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